社团指导老师聘任承诺书

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          (社团指导老师姓名)系           (学院/部门、职务)，政治面貌为            联系方式:               。愿意担任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(学生社团名称)指导老师，指导时间自2026年1月——2026年12月，聘期一年。
聘任期间严格遵守《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社团管理办法》、《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社团指导老师管理办法》及相关规定，认真履行指导职责，现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恪守聘任准则
忠诚教育事业，秉持高度责任心与奉献精神，以身作则，品德高尚，全心关爱学生成长。
发挥自身专业知识与学生工作经验，主动投入社团工作，接受指导单位、校团委的监督管理。
二、履行核心职责
1.指导社团规范运作，涵盖活动策划、专业研究、财务管理、换届改选等工作，协助解决活动中的专业问题，指导社团制定年度工作计划与期末工作总结。
2.深耕社团文化建设，营造健康向上的氛围，助力社团成员树立良好精神风貌，提升综合素质。
3.严格审核每学期社团活动策划与立项，积极参与并指导活动，保证活动质量与效果，及时掌握并化解活动中的问题，维护社团稳定。
4.加强社团财务管理，明确责任，定期核查账目，督促社团负责人向全体成员、社团联合会及团委汇报经费使用情况，确保经费合规透明。
5.按要求开展社团工作：每学期主持不少于3次例会并形成记录，组织至少1次培训（体育竞技类社团不少于3次），竞赛类社团至少指导1次活动竞赛；参与社团活动每次不少于45分钟。
6.规范指导换届改选工作，做好社团干部的选拔、培养、考察、考核与评优，按要求开展相关工作，干部撤换调整及时上报社团联合会备案。
三、遵守考核要求
1.积极配合学院每学期的考核工作，将指导社团工作纳入个人思想政治与师德师风建设，自觉接受评价监督。
2.若出现未履行工作职责、指导工作发生重大责任事故、行为不良影响学院形象、学生社团对指导老师不满意，且理由正当、事实无误等考核不合格情形，自愿接受解除聘任、取消工作量核算资格等处理。
本人将恪守以上承诺，认真履行指导老师职责，助力学生社团正规化、高质量发展。若违反承诺，自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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